









申请人向乡政府提出申请





乡政府组织规划、国土等相关部门现场落实审核，规划、国土负责人签署意见，经乡政府分管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后报县国土部门。





县国土部门审查无误后报县政府审批





县政府批准后核发居民住宅建设开工许可证





取得建设开工许可证，在正式开工前，应通知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现场放样、验线后方可开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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